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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補助辦理公私立幼稚園輔導計畫 

中華民國 94年 9 月 27 日教育部台國(三)字第 0940120079 號函發布 

中華民國 95年 1 月 18 日教育部台國(三)字第 0950009650 號函修正發布 

中華民國 95年 12 月 7 日教育部台國(三)字第 0950180551 號函修正發布 

 

壹、緣起與目的 

為引導幼兒教育正常發展，本部於民國八十八年訂頒「發展與改進幼兒

教育中程計畫」，並自九十年度起逐年編列經費補助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

理所轄公私立幼稚園評鑑及獎勵績優幼稚園，迄九十四年全國 3,292 所幼稚

園，業有 3,284 所接受評鑑，評鑑比率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，對提昇幼兒教

育品質，助益甚大。 

為接續前一循環幼稚園評鑑後續改善事宜，並因應幼托整合，爰擬定五

年為限之輔導計畫，規劃幼稚園及托兒所之相關輔導方案，以促進學前教育

之發展，並適度加入托兒所輔導作為幼托整合之前期準備，進而逐步的提昇

幼教的整體品質，計畫目的如下： 

一、輔導立案幼稚園經營正常化，保障幼兒最佳利益，讓幼兒在安全、合

法的環境學習。 

二、協助績優幼稚園發展專業特色，並提供教學觀摩與教學經驗的分享，

建立幼教典範。 

三、結合幼稚園、托兒所與學術機構，輔導幼稚園、托兒所教保專業知能，

提升幼教專業品質。 

四、辦理研討會使輔導經驗互相交流，凝聚輔導專業人員共識，以建立輔

導機制。 

五、建立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幼稚教育行政執行力的獎勵機制。 

貳、輔導對象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屬公私立立案幼稚園及托兒所。 

參、實施期程：自民國九十五年度至九十九年度止，為期五年。 

肆、輔導類別： 

本計畫採行三個實施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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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一：輔導立案幼稚園經營正常化方案。 

方案二：輔導績優幼稚園發展專業特色方案。 

方案三：輔導幼稚園、托兒所提升教保專業方案。 

伍、輔導方式及內容： 

方案一：輔導立案幼稚園經營正常化方案 

（一）輔導目的：輔導立案幼稚園經營正常化，以促進幼稚教育正常發

展。 

（二）輔導對象：九十年度至九十四年度幼稚園評鑑結果有行政或安全

待改善之幼稚園。 

（三）輔導人員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行政人員。 

（四）輔導內容：包含師資、園舍及行政等項目。 

（五）辦理原則： 

1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請於每年十二月底前成立「輔導小組」負

責輔導事宜；至小組成員除教育局相關承辦人員外，得視業務性

質加入工務（建設）、衛生、警察及消防等相關單位業務代表。 

2.權責區分：經輔導後幼稚園仍未改正不符合法令規範之事項者，

各相關行政主管單位應本權責依幼稚教育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處

理。 

（六）補助原則： 

推動本計畫所需之業務費用，依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報計

畫內容及輔導園數而定，每一縣(市)每年最高補助新臺幣（以

下同）二十萬元（含業務費、加班費、工作費）為原則，並得

視實際情況及輔導園數酌予調整補助額度。 

（七）執行策略及方法： 

1.掌握評鑑結果有行政或安全待改善之幼稚園資料，於每年十二月

底前提報分年度計畫，報部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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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輔導小組依輔導計畫進行輔導事宜，並依違規性質，由各相關行

政主管單位本權責依法核處。 

3.年度輔導工作應於每年一月至十二月底前執行完成，除應撰寫各

園輔導成果報告（含各園基本資料及輔導成效），並應彙整成全

縣（市）整體報告後報部備查。 

 

方案二：輔導績優幼稚園發展專業特色方案 

（一）輔導目的： 

1.協助績優幼稚園發展專業特色，進而建立幼教典範。 

2.建立同儕分享機制，促進幼稚教育品質之提昇。 

（二）輔導對象：九十年度至九十四年度獲本部幼稚園評鑑績優獎項之

幼稚園。 

（三）輔導人員：學者或專家。 

1.學者：曾任或現任幼教、幼保及相關科系所（含設有幼教學程之

師資培育中心）專任及兼任教師，並具下列條件之一者 

（1）曾擔任實習指導教師二年以上經驗。 

（2）具有幼稚園或托兒所教學輔導二年以上經驗。 

（3）曾擔任幼稚園教師或托兒所教保員二年以上經驗。 

2.專家：現職(或曾經)服務於績優幼稚園，且具十年以上教學經驗

及幼稚園教學輔導二年以上經驗之合格幼教師。 

（四）輔導內容：由自願申請之績優幼稚園提出精進所需輔導之項目及

輔導人員，並需由輔導人員確認。 

（五）辦理原則： 

1.由自願申請之績優幼稚園提報年度受輔計畫及經費需求表等相

關資料，於每年三月底前報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准後，函轉

本部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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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俟本部核定函知後，由學者專家進行輔導。 

（六）補助原則： 

1.每一園每年最高核以十次之輔導次數，每次最高核予六千元(輔

導人員每次到園輔導至少四小時)，所核經費及次數並得視實際

情況酌予調整。 

2.每一園補助辦理觀摩會相關費用一萬元。 

（七）執行策略及方法： 

1.本方案每一幼稚園分二年實施：第一年輔導發展專業特色；第二

年辦理觀摩會及接受同儕參訪(隔年九月開始辦理)。 

2.在計畫辦理期間內，每園總申請輔導年數以不超過二年為原則。 

3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每年四月底前彙整申請之績優幼稚園分

年度受輔計畫及經費需求表等相關資料，報部審核；至觀摩會所

需經費及計畫，需於隔年三月底前另案提報。 

4.輔導工作應於每年八月至隔年六月底前執行完成，除應撰寫輔導

成果報告，並應彙整成整體輔導報告後報部備查。觀摩會及接受

同儕參訪等之成效，亦應彙整報告報部備查。 

 

方案三：輔導幼稚園、托兒所提升教保專業方案 

（一）輔導目的：結合學術機構輔導幼稚園、托兒所提升教保專業品質。 

（二）輔導對象： 

1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屬之公立及已立案私立幼稚園(不包含

方案一及方案二之輔導對象，惟方案一幼稚園於輔導後，經縣市

政府確認改善者，不在此限)。 

2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屬之公立及已立案私立托兒所。 

（三）輔導人員：學者或專家。 

1.學者：曾任或現任幼教、幼保及相關科系所（含設有幼教學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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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資培育中心）專任及兼任教師，並具下列條件之一者 

（1）曾擔任實習指導教師二年以上經驗。 

（2）具有幼稚園或托兒所教學輔導二年以上經驗。 

（3）曾擔任幼稚園教師或托兒所教保員二年以上經驗。 

2.專家： 

  現職(或曾經)服務於績優幼稚園，且具十年以上教學經驗及幼稚

園教學輔導二年以上經驗之合格幼教師。 

（四）輔導內容：提升教學品質之相關內容，所提輔導計畫需由輔導人

員確認。 

（五）辦理原則： 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得主動規劃全縣(市)分年輔導計畫或彙

整個別幼稚園、托兒所所提計畫報部審查；學術機構（公立及

私立大專院校幼教、幼保相關科系所及設有幼教學程之師資培

育中心）亦得研擬計畫報部申請。 

1.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報計畫申請 

   以下方式擇一辦理： 

（1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動規劃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訂定整

體輔導計畫，聘請學者專家到幼稚園、托兒所輔導，每一縣(市)

每年以規劃五十園(所)為原則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報

輔導計畫應含一定比例之托兒所。 

（2）幼稚園、托兒所主動提計畫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每年三

月底前接受各園(所)自提受輔計畫，彙整後報部審核，每一

縣(市)每年以提報五十園(所)為原則，所報輔導計畫應含一

定比例之托兒所。 

2.由學術機構提報計畫申請：由學術機構與園(所)結合報部申請。 

各學術機構以整體機構為單位提列年度輔導計畫，所提輔導對

象應同時包含幼稚園及托兒所，且所提輔導幼稚園之比例不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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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於托兒所。 

（六）補助原則及內容： 

1.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報計畫申請： 

（1）推動本方案所需之業務費用，依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報計

畫內容而定，每一縣(市)每年最高補助十萬元，並得視實際

情況及輔導園(所)數調整補助額度。 

（2）聘請學者專家到園(所)進行長期輔導及諮詢，每一園(所)每

年最高核以十次之輔導次數，每次最高核予六千元(輔導人員

每次到園《所》輔導至少四小時)，所核經費及次數並得視實

際情況酌予調整。 

2.學術機構提報計畫申請：每輔導一園(所)每年最高核予六萬元

(輔導人員每次到園《所》輔導至少四小時)，每一園(所)全年輔

導次數不得少於七次，所核經費及次數並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

整。 

（七）執行策略及方法： 

1.在計畫辦理期間內，每一園(所)總申請輔導年數以不超過二年為

原則。 

2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學術機構於每年四月底前提報分年度計

畫及經費需求表等相關資料，報部審核。 

3.年度輔導工作應於每年八月至隔年六月底前執行完成，除應撰寫

各園(所)輔導成果報告，並應彙整成整體輔導報告後報部備查。 

4.本方案表現傑出者，可併方案二規劃觀摩分享交流。 

 

陸、計畫審核、經費請撥與核銷： 

一、本部籌組輔導計畫審查小組，辦理方案二及方案三各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及學術機構所送輔導計畫之審核，至審查小組成員之聘請，應具操

守、學養及幼教評鑑實務相關經驗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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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經費請撥、支用、核銷，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

規定辦理。 

三、本計畫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，會計項目應明確清楚，並確實依核定內

容執行。 

柒、成效與考核 

一、掌握全國公私立幼稚園及托兒所現況，提昇幼兒教育品質。  

二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對於評鑑結果有行政或安全待改善之幼稚園進

行追蹤輔導，以維護立案幼稚園的合法性。 

三、協助績優幼稚園發展特色，形塑典範，辦理觀摩研討會經驗分享，促

進幼稚教育品質之提昇。 

四、舉辦幼教輔導經驗交流年度研討會，使輔導經驗互相交流，有助於凝

聚學術與實務之共識。 

五、建立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之幼稚教育行政執行力的獎勵機制，於前

一年度辦理方案一情況之幼稚園輔導，改善比例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或

方案三中，於前一年度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規劃之輔導園(所)達

全縣(市)幼稚園總量之百分之十五以上者，且有顯著成效者酌予補助

業務費，並函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優予敘奬。 

捌、本計畫有未盡事宜，另予規定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